
白沙县石碌河白沙段等 16 条河流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项目 

采购需求书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白沙县石碌河白沙段等 16 条河流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 

2.采购单位：白沙黎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3.项目地点：白沙黎族自治县。 

4.预算金额：￥219.2 万元。 

5.采购需求概况：按照《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指南（试行）》要求，

对白沙黎族自治县石碌河、大岭河、打拖河、南水吉沟等 16 条河流开展河流岸

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工作。 

二、白沙县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河流工作范围表 

序

号 
河流名称 级别 河源 河口 河流长度(km) 备注 

1 石碌河 省级 
白沙县青松乡

青松村旁 
昌江县叉河镇老宏村旁 67.63 500km

2以上 

2 大岭河 省级 
儋州市雅星镇

白鱼塘村旁 

白沙县荣邦乡国营大岭

农场 
24.02 50km

2以上 

3 打拖河 省级 
白沙县打安镇

可程村旁 

儋州市雅星镇国营八一

农场 
18.9 50km

2以上 

4 南水吉沟 省级 
白沙县阜龙乡

新村村旁 
儋州市南丰镇新村村旁 16.33 50km

2以上 

5 南湾河 乡级 
白沙县细水乡

三星林岭 
白沙县细水乡合口村旁 49.05 50km

2以上 

6 南美河 县级 
白沙县青松乡

霸王岭 
白沙县南开乡牙和村旁 36.39 50km

2以上 

7 南春河 县级 
白沙县元门乡

红茂村旁 
白沙县细水乡合口村旁 31.2 50km

2以上 

8 木棉溪 镇级 
白沙县七坊镇

打金村旁 

儋州市雅星镇国营芙蓉

田农场 
21 50km

2以上 

9 南叉河 镇级 
白沙县牙叉镇

志道村旁 
白沙县牙叉镇南仲村旁 25 50km

2以上 

10 茶山河 县级 
白沙县七坊镇

拥阜村旁 

白沙县七坊镇国营龙江

农场 
19 50km

2以上 

11 邦溪河 镇级 
白沙县邦溪镇

保梅岭 

白沙县邦溪镇国营邦溪

农场 
18 50km

2以上 



12 龙尾溪 镇级 
白沙县七坊镇

高石村旁 

白沙县七坊镇国营龙江

农场 
24.09 50km

2以上 

13 南七河 乡级 
白沙县青松乡

霸王岭 

白沙县青松乡国营金波

农场 
18.54 50km

2以上 

14 查苗溪 镇级 
白沙县七坊镇

尔信 
白沙县七坊镇高坡 11.77 50km

2以下 

15 金波小溪 乡级 
白沙县金波乡

牙表四队 
白沙县金波乡古弄村旁 7.13 50km

2以下 

16 中队小溪 镇级 
白沙县牙叉镇

牙炳 
白沙县牙叉镇临高村旁 4.6 50km

2以下 

三、工作内容 

在现场调研、收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按照《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编

制指南（试行）》要求，从基础资料的收集与调查、水文分析计算、河道演变与

河势分析、水域岸线保护与开发利用现状分析、水域岸线保护目标要求和开发

利用需要分析、水域岸线控制线规划、水域岸线功能区规划、水域岸线管理保

护措施、规划保障措施研究等方面提出的相关要求和指导意见，对白沙黎族自

治县石碌河、大岭河、打拖河、南水吉沟等 16 条河流开展河流岸线保护与利用

规划编制工作。 

四、成果和时间要求 

1.成果要求：本次白沙黎族自治县河流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工作成果

包括： 

（1）河流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报告书； 

（2）河流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成果图册； 

（3）河流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成果矢量文件。 

2.时间要求：根据《海南省水务厅关于推进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和岸线保护

与利用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琼水河湖﹝2021﹞145 号）文件要求：“流域面积

在 500 平方公里以上河流和流经城镇的重要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编制工作在

2021 年 12 月底前完成，其他重要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在 2022 年 6 月 30 日



前基本完成。” 

五、交付、验收、付款： 

1、交付时间：流域面积在 500 平方公里以上河流和流经城镇的重要河湖岸

线保护与利用编制工作在 2021 年 12 月底前完成，其他重要河湖岸线保护与利

用规划在 2022 年 6月 30日前基本完成。 

2、交付地点：用户指定地点。  

3、验收要求：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采购文件技术参数进行验收。 

4、付款条件、付款时间、付款方式：采购双方签订合同时另行约定。 

 

 


